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書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書狀

                                      109年度模蒞字第2號

    被     告   林雅婷  女  25歲（民國84年2月16日生）

                        住臺南市中西區美麗街214號

                        居臺南市柳營區小腳腿1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D222233445號

    選任辯護人  陳佩琪律師

                蘇文斌律師

                鄭植元律師

上列被告因殺人未遂等案件，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現由貴院

以109年度擬重訴字第2號審理中，茲就不爭執、爭執事項及聲請

調查之證據（按：係參酌民國110年1月20日被告暨選任辯護人刑

事準備程序狀，併為整理），提出準備程序書狀如下：

壹、壹、不爭執事項不爭執事項及相關證據及相關證據：：

犯罪事實 不爭執事項 相關證據

一、 本案之人物及背景說明部分。 【附件】證據清單

一、1至3

一、㈠ ⒈被告明知本案房屋是供自己和

家人居住，當時陳燕及未滿2歲

之張○○均在屋內。又本案房

屋為路旁連棟4樓透天厝之1

戶，周圍透天厝有的是單純住

宅，有的則是1樓供店面使用。

⒉被告知悉在自宅內放火，火勢

可能迅速延燒，導致本案房屋

燒燬，並同時危及周圍住宅、

鄰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安

全，造成公共危險。

⒊被告有於109年2月15日17時40

分許，在本案房屋2樓房間內，

以不明方式點火後，呼叫在1樓

【附件】證據清單

一、1至3

二、1至8

◆備註：參酌被告暨選任

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狀

第2、3頁就此部分之被

告答辯2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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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爭執事項爭執事項及相關證據：及相關證據：

煮飯的陳燕上樓。陳燕上樓

後，有朝起火的房間內察看。

一、㈡ ⒈被告有於陳燕自2樓跌落1樓

後，也現身1樓（此時2樓房間

內火勢持續燃燒）。

⒉被告知悉頭部是人體重要部

位。

⒊被告在1樓，有持廚房內白鐵製

茶壺1個，持續搥打陳燕頭部，

至白鐵製茶壺明顯凹陷變形。

⒋被告在陳燕欲以手機對外求援

時，將手機搶下折斷；陳燕想

起身往外求援，被告又伸手抓

陳燕的頭髮及衣服阻止之，然

未抓到，陳燕遂逃到門口向鄰

居求救。

【附件】證據清單

一、1至7

二、1至15

◆備註：參酌被告暨選任

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狀

第4頁就此部分之被告答

辯1至3。

一、㈢ 除「然起火點即本案房屋2樓幾已

全毀」此節爭執外，其餘事實均

不爭執。

【附件】證據清單

一、2、4至7

二、1至15

◆備註：參酌被告暨選任

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狀

第5頁就此部分之被告答

辯。

編號 爭執事項 相關證據

一 【針對放火行為針對放火行為】

⒈被告是否知悉：本案房屋屋內的家

具、日常生活用品多屬易燃物，如

在本案房屋內放火，火勢可能引發

濃煙極高溫，可能造成屋內的人生

命、身體安全受到危害，例如燒、

【附件】證據清單

一、1.2.3.4.6.7.

二、3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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燙傷或濃煙引發嗆傷甚至窒息死亡

等結果？

⒉被告對張○○有無殺人之不確定故

意？

⒊被告對陳燕有無殺人之不確定故

意？

二 【針對在2樓發生之事】【針對在2樓發生之事】

被告在呼叫陳燕上樓後，有無推陳燕

到已著火之房間內？有無在陳燕抵抗

之際，從後方以手勒住陳燕頸部，將

其強行架入房內？

【附件】證據清單

一、1.2.

二、3至9、12

三 【針對在1樓發生之事】【針對在1樓發生之事】

⒈被告有無抓倒地陳燕的頭髮，持續

將陳燕頭部往地板撞擊，質問其為

何要賣掉本案房屋？

⒉在被告持白鐵製茶壺搥打陳燕頭部

時，陳燕有無不斷大喊「孩子在樓

上」、「我死了、我死了」等語，

希望被告停手？

⒊除白鐵製茶壺外，被告有無另持小

型保溫鍋搥打陳燕頭部？

⒋被告對陳燕自本案房屋2樓到1樓所

為之行為，主觀上是否基於殺人之

不確定故意為之？（按：辯護人主

張僅有傷害犯意）

【附件】證據清單

一、1至7

二、1至15

四 被告有無救護張○○之行為？本案有

無中止未遂之適用？

略。

◆備註：參酌被告暨選任

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狀

第5頁「就所涉法條爭執

部分」第4點

五 【針對量刑】【針對量刑】

本案有無刑法59條特別酌減之適用？

是否適合宣告緩刑？

略。

◆備註：參酌被告暨選任

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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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聲請調查證據：參、聲請調查證據：

一一、、傳喚證人即告訴人陳燕傳喚證人即告訴人陳燕

  ㈠待證事實：上述【爭執事項】全部。

　㈡預期詰問時間：30分鐘。

二、二、傳喚證人林建興傳喚證人林建興

  ㈠待證事實：關於本案消防員到場所見包含火勢延燒程度、人

員相對位置及傷勢情形、被告及張○○獲救過程等。

  ㈡預期詰問時間：15分鐘。

三、三、勘驗案發現場路口監視錄影光碟勘驗案發現場路口監視錄影光碟

  ㈠待證事實：警消到場時，本案房屋及周遭環境延燒情形，以

及陳燕被救出之情形。

  ㈡預期時間：5分鐘。

四、四、勘驗扣案白鐵製茶壺、小型保溫鍋及提示相關照片勘驗扣案白鐵製茶壺、小型保溫鍋及提示相關照片

  ㈠待證事實：被告以上開扣案物搥打陳燕之力道、扣案物之現

狀等（可佐證上開被告當時主觀犯意究為何？與上述【爭執

事項】三有關）。

  ㈡預期時間：5分鐘。

五、五、勘驗扣案空高粱酒瓶、Scottish Leader酒瓶、黑色手套及勘驗扣案空高粱酒瓶、Scottish Leader酒瓶、黑色手套及

提示相關照片提示相關照片

  ㈠待證事實：被告為放火行為之工具及工具最後所在位置。

  ㈡預期時間：5分鐘。

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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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提示並宣讀六、提示並宣讀文書文書：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刑案現場勘察

報告1份（含現場及扣案物、被告及被害人傷勢照片52張）

及臺南市政府消防局109年3月15日南市消調字第1060011949

號函所附關於本案房屋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1份（含所有

附件：包括談話筆錄、位置圖、照片30張、消防救護紀錄表

等）

  ㈠待證事實：被告本案行為時之責任能力為何？被告之精神疾

病病史與本案之關連性（主觀犯意、責任能力等）。

  ㈡預期時間：10分鐘。

七、提示並宣讀七、提示並宣讀文書文書：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9年10月17日院

精字第1090014006號函所附精神鑑定報告書1份、衛生福利

部台南醫院精神科初診病歷1份、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9

年5月4日院醫事字第10900004865號函所附被告急診病歷1份

  ㈠待證事實：被告本案行為時之責任能力為何？被告之精神疾

病病史與本案之關連性（主觀犯意、責任能力等）。

  ㈡預期時間：15分鐘。

肆、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之規定，提出準備程序書狀如

上，請貴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年　　1 　　月　　21　　日

　　　　　　　　　　　　　檢　察　官　李駿逸

                                      吳梓榕

                                      呂舒雯

【附件】證據清單【附件】證據清單

一、供述證據：

1.被告林雅婷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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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證人即告訴人陳燕警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3.證人張志明警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4.證人林建興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5.證人王敬舜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6.證人黃聖明警詢之證述

7.證人方黃賢美案發當日於臺南市政府消防局之談話筆錄

二、非供述證據：

1.扣案空高粱酒瓶1個、Scottish Leader酒瓶1個、黑色手套1雙

2.扣案白鐵製茶壺1個、小型保溫鍋1個

3.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扣押物品目錄表、扣押物品清單各

  1份

4.警員駱士昌109年3月20日職務報告1份

5.現場附近路口監視錄影光碟1片、監視錄影畫面翻拍照片6張

6.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1份（含現場及

扣案物、被告及被害人傷勢照片52張）

7.臺南市政府消防局109年3月15日南市消調字第1060011949號函

  所附關於本案房屋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1份（含所有附件：

包括談話筆錄、位置圖、照片30張、消防救護紀錄表等）

8.臺南市政府警察局109年3月22日南市警鑑字第1060023241號鑑

定書1份

9.臺南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及現場照片52張

10.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9年5月4日院醫事字第10900004865

號函暨所附被告之急診病歷（含急診護理紀錄及住院病程紀

錄、入院護理紀錄、出院病歷摘要等）1份

11.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

12.衛生福利部臺南醫院受理家庭暴力事件驗傷診斷書1份

13.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9年10月17日院精字第1090014006號

   函暨所附精神鑑定報告書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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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衛生福利部台南醫院精神科初診病歷

15.臺南市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社會工作員個案訪視處理

建議表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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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書狀
                                      109年度模蒞字第2號
    被     告   林雅婷  女  25歲（民國84年2月16日生）
                        住臺南市中西區美麗街214號
                        居臺南市柳營區小腳腿1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D222233445號
    選任辯護人  陳佩琪律師
                蘇文斌律師
                鄭植元律師

上列被告因殺人未遂等案件，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現由貴院以109年度擬重訴字第2號審理中，茲就不爭執、爭執事項及聲請調查之證據（按：係參酌民國110年1月20日被告暨選任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狀，併為整理），提出準備程序書狀如下：
壹、不爭執事項及相關證據：
		犯罪事實

		不爭執事項

		相關證據



		一、

		本案之人物及背景說明部分。

		【附件】證據清單
一、1至3



		一、㈠

		⒈被告明知本案房屋是供自己和家人居住，當時陳燕及未滿2歲之張○○均在屋內。又本案房屋為路旁連棟4樓透天厝之1戶，周圍透天厝有的是單純住宅，有的則是1樓供店面使用。
⒉被告知悉在自宅內放火，火勢可能迅速延燒，導致本案房屋燒燬，並同時危及周圍住宅、鄰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造成公共危險。
⒊被告有於109年2月15日17時40 分許，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以不明方式點火後，呼叫在1樓煮飯的陳燕上樓。陳燕上樓後，有朝起火的房間內察看。

		【附件】證據清單
一、1至3
二、1至8
◆備註：參酌被告暨選任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狀第2、3頁就此部分之被告答辯2至4。



		一、㈡

		⒈被告有於陳燕自2樓跌落1樓後，也現身1樓（此時2樓房間內火勢持續燃燒）。
⒉被告知悉頭部是人體重要部位。
⒊被告在1樓，有持廚房內白鐵製茶壺1個，持續搥打陳燕頭部，至白鐵製茶壺明顯凹陷變形。
⒋被告在陳燕欲以手機對外求援時，將手機搶下折斷；陳燕想起身往外求援，被告又伸手抓陳燕的頭髮及衣服阻止之，然未抓到，陳燕遂逃到門口向鄰居求救。

		【附件】證據清單
一、1至7
二、1至15
◆備註：參酌被告暨選任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狀第4頁就此部分之被告答辯1至3。



		一、㈢

		除「然起火點即本案房屋2樓幾已全毀」此節爭執外，其餘事實均不爭執。

		【附件】證據清單
一、2、4至7
二、1至15
◆備註：參酌被告暨選任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狀第5頁就此部分之被告答辯。









貳、爭執事項及相關證據：
		編號

		爭執事項

		相關證據



		一

		【針對放火行為】
⒈被告是否知悉：本案房屋屋內的家具、日常生活用品多屬易燃物，如在本案房屋內放火，火勢可能引發濃煙極高溫，可能造成屋內的人生命、身體安全受到危害，例如燒、燙傷或濃煙引發嗆傷甚至窒息死亡等結果？
⒉被告對張○○有無殺人之不確定故意？
⒊被告對陳燕有無殺人之不確定故意？

		【附件】證據清單
一、1.2.3.4.6.7.
二、3至11



		二

		【針對在2樓發生之事】
被告在呼叫陳燕上樓後，有無推陳燕到已著火之房間內？有無在陳燕抵抗之際，從後方以手勒住陳燕頸部，將其強行架入房內？

		【附件】證據清單
一、1.2.
二、3至9、12



		三

		【針對在1樓發生之事】
⒈被告有無抓倒地陳燕的頭髮，持續將陳燕頭部往地板撞擊，質問其為何要賣掉本案房屋？
⒉在被告持白鐵製茶壺搥打陳燕頭部時，陳燕有無不斷大喊「孩子在樓上」、「我死了、我死了」等語，希望被告停手？
⒊除白鐵製茶壺外，被告有無另持小型保溫鍋搥打陳燕頭部？
⒋被告對陳燕自本案房屋2樓到1樓所為之行為，主觀上是否基於殺人之不確定故意為之？（按：辯護人主張僅有傷害犯意）

		【附件】證據清單
一、1至7
二、1至15



		四

		被告有無救護張○○之行為？本案有無中止未遂之適用？

		略。
◆備註：參酌被告暨選任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狀第5頁「就所涉法條爭執部分」第4點



		五

		【針對量刑】
本案有無刑法59條特別酌減之適用？是否適合宣告緩刑？

		略。
◆備註：參酌被告暨選任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狀第6頁









參、聲請調查證據：
一、傳喚證人即告訴人陳燕
  ㈠待證事實：上述【爭執事項】全部。
　㈡預期詰問時間：30分鐘。


二、傳喚證人林建興
  ㈠待證事實：關於本案消防員到場所見包含火勢延燒程度、人員相對位置及傷勢情形、被告及張○○獲救過程等。
  ㈡預期詰問時間：15分鐘。


三、勘驗案發現場路口監視錄影光碟
  ㈠待證事實：警消到場時，本案房屋及周遭環境延燒情形，以及陳燕被救出之情形。
  ㈡預期時間：5分鐘。


四、勘驗扣案白鐵製茶壺、小型保溫鍋及提示相關照片
  ㈠待證事實：被告以上開扣案物搥打陳燕之力道、扣案物之現狀等（可佐證上開被告當時主觀犯意究為何？與上述【爭執事項】三有關）。
  ㈡預期時間：5分鐘。


五、勘驗扣案空高粱酒瓶、Scottish Leader酒瓶、黑色手套及提示相關照片
  ㈠待證事實：被告為放火行為之工具及工具最後所在位置。
  ㈡預期時間：5分鐘。


六、提示並宣讀文書：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1份（含現場及扣案物、被告及被害人傷勢照片52張）及臺南市政府消防局109年3月15日南市消調字第1060011949號函所附關於本案房屋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1份（含所有附件：包括談話筆錄、位置圖、照片30張、消防救護紀錄表等）
  ㈠待證事實：被告本案行為時之責任能力為何？被告之精神疾病病史與本案之關連性（主觀犯意、責任能力等）。
  ㈡預期時間：10分鐘。


七、提示並宣讀文書：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9年10月17日院精字第1090014006號函所附精神鑑定報告書1份、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精神科初診病歷1份、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9年5月4日院醫事字第10900004865號函所附被告急診病歷1份
  ㈠待證事實：被告本案行為時之責任能力為何？被告之精神疾病病史與本案之關連性（主觀犯意、責任能力等）。
  ㈡預期時間：15分鐘。


肆、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之規定，提出準備程序書狀如上，請貴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年　　1 　　月　　21　　日
　　　　　　　　　　　　　檢　察　官　李駿逸
                                      吳梓榕
                                      呂舒雯
【附件】證據清單
一、供述證據：
1.被告林雅婷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2.證人即告訴人陳燕警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3.證人張志明警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4.證人林建興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5.證人王敬舜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6.證人黃聖明警詢之證述
7.證人方黃賢美案發當日於臺南市政府消防局之談話筆錄


二、非供述證據：
1.扣案空高粱酒瓶1個、Scottish Leader酒瓶1個、黑色手套1雙
2.扣案白鐵製茶壺1個、小型保溫鍋1個
3.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扣押物品目錄表、扣押物品清單各
  1份
4.警員駱士昌109年3月20日職務報告1份
5.現場附近路口監視錄影光碟1片、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6張
6.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1份（含現場及扣案物、被告及被害人傷勢照片52張）
7.臺南市政府消防局109年3月15日南市消調字第1060011949號函
  所附關於本案房屋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1份（含所有附件：包括談話筆錄、位置圖、照片30張、消防救護紀錄表等）
8.臺南市政府警察局109年3月22日南市警鑑字第1060023241號鑑定書1份
9.臺南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及現場照片52張
10.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9年5月4日院醫事字第10900004865號函暨所附被告之急診病歷（含急診護理紀錄及住院病程紀錄、入院護理紀錄、出院病歷摘要等）1份
11.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
12.衛生福利部臺南醫院受理家庭暴力事件驗傷診斷書1份
13.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9年10月17日院精字第1090014006號
   函暨所附精神鑑定報告書1份
14.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精神科初診病歷
15.臺南市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社會工作員個案訪視處理建議表1份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書狀
                                      109年度模蒞字第2號
    被     告   林雅婷  女  25歲（民國84年2月16日生）
                        住臺南市中西區美麗街214號
                        居臺南市柳營區小腳腿1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D222233445號
    選任辯護人  陳佩琪律師
                蘇文斌律師
                鄭植元律師
上列被告因殺人未遂等案件，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現由貴院以
109年度擬重訴字第2號審理中，茲就不爭執、爭執事項及聲請調查
之證據（按：係參酌民國110年1月20日被告暨選任辯護人刑事準
備程序狀，併為整理），提出準備程序書狀如下：
壹、不爭執事項及相關證據：
犯罪事實 不爭執事項 相關證據 一、 本案之人物及背景說明部分。 【附件】證據清單 一、1至3 一、㈠ ⒈被告明知本案房屋是供自己和家人居住，當時陳燕及未滿2歲之張○○均在屋內。又本案房屋為路旁連棟4樓透天厝之1戶，周圍透天厝有的是單純住宅，有的則是1樓供店面使用。 ⒉被告知悉在自宅內放火，火勢可能迅速延燒，導致本案房屋燒燬，並同時危及周圍住宅、鄰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造成公共危險。 ⒊被告有於109年2月15日17時40 分許，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以不明方式點火後，呼叫在1樓煮飯的陳燕上樓。陳燕上樓後，有朝起火的房間內察看。 【附件】證據清單 一、1至3 二、1至8 ◆備註：參酌被告暨選任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狀第2、3頁就此部分之被告答辯2至4。 一、㈡ ⒈被告有於陳燕自2樓跌落1樓後，也現身1樓（此時2樓房間內火勢持續燃燒）。 ⒉被告知悉頭部是人體重要部位。 ⒊被告在1樓，有持廚房內白鐵製茶壺1個，持續搥打陳燕頭部，至白鐵製茶壺明顯凹陷變形。 ⒋被告在陳燕欲以手機對外求援時，將手機搶下折斷；陳燕想起身往外求援，被告又伸手抓陳燕的頭髮及衣服阻止之，然未抓到，陳燕遂逃到門口向鄰居求救。 【附件】證據清單 一、1至7 二、1至15 ◆備註：參酌被告暨選任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狀第4頁就此部分之被告答辯1至3。 一、㈢ 除「然起火點即本案房屋2樓幾已全毀」此節爭執外，其餘事實均不爭執。 【附件】證據清單 一、2、4至7 二、1至15 ◆備註：參酌被告暨選任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狀第5頁就此部分之被告答辯。 
貳、爭執事項及相關證據：
編號 爭執事項 相關證據 一 【針對放火行為】 ⒈被告是否知悉：本案房屋屋內的家具、日常生活用品多屬易燃物，如在本案房屋內放火，火勢可能引發濃煙極高溫，可能造成屋內的人生命、身體安全受到危害，例如燒、燙傷或濃煙引發嗆傷甚至窒息死亡等結果？ ⒉被告對張○○有無殺人之不確定故意？ ⒊被告對陳燕有無殺人之不確定故意？ 【附件】證據清單 一、1.2.3.4.6.7. 二、3至11 二 【針對在2樓發生之事】 被告在呼叫陳燕上樓後，有無推陳燕到已著火之房間內？有無在陳燕抵抗之際，從後方以手勒住陳燕頸部，將其強行架入房內？ 【附件】證據清單 一、1.2. 二、3至9、12 三 【針對在1樓發生之事】 ⒈被告有無抓倒地陳燕的頭髮，持續將陳燕頭部往地板撞擊，質問其為何要賣掉本案房屋？ ⒉在被告持白鐵製茶壺搥打陳燕頭部時，陳燕有無不斷大喊「孩子在樓上」、「我死了、我死了」等語，希望被告停手？ ⒊除白鐵製茶壺外，被告有無另持小型保溫鍋搥打陳燕頭部？ ⒋被告對陳燕自本案房屋2樓到1樓所為之行為，主觀上是否基於殺人之不確定故意為之？（按：辯護人主張僅有傷害犯意） 【附件】證據清單 一、1至7 二、1至15 四 被告有無救護張○○之行為？本案有無中止未遂之適用？ 略。 ◆備註：參酌被告暨選任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狀第5頁「就所涉法條爭執部分」第4點 五 【針對量刑】 本案有無刑法59條特別酌減之適用？是否適合宣告緩刑？ 略。 ◆備註：參酌被告暨選任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狀第6頁 
參、聲請調查證據：
一、傳喚證人即告訴人陳燕
  ㈠待證事實：上述【爭執事項】全部。
　㈡預期詰問時間：30分鐘。
二、傳喚證人林建興
  ㈠待證事實：關於本案消防員到場所見包含火勢延燒程度、人
    員相對位置及傷勢情形、被告及張○○獲救過程等。
  ㈡預期詰問時間：15分鐘。
三、勘驗案發現場路口監視錄影光碟
  ㈠待證事實：警消到場時，本案房屋及周遭環境延燒情形，以
    及陳燕被救出之情形。
  ㈡預期時間：5分鐘。
四、勘驗扣案白鐵製茶壺、小型保溫鍋及提示相關照片
  ㈠待證事實：被告以上開扣案物搥打陳燕之力道、扣案物之現
    狀等（可佐證上開被告當時主觀犯意究為何？與上述【爭執
    事項】三有關）。
  ㈡預期時間：5分鐘。

五、勘驗扣案空高粱酒瓶、Scottish Leader酒瓶、黑色手套及
    提示相關照片
  ㈠待證事實：被告為放火行為之工具及工具最後所在位置。
  ㈡預期時間：5分鐘。

六、提示並宣讀文書：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刑案現場勘察
    報告1份（含現場及扣案物、被告及被害人傷勢照片52張）
    及臺南市政府消防局109年3月15日南市消調字第1060011949
    號函所附關於本案房屋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1份（含所有
    附件：包括談話筆錄、位置圖、照片30張、消防救護紀錄表
    等）
  ㈠待證事實：被告本案行為時之責任能力為何？被告之精神疾病病史與本案之關連性（主觀犯意、責任能力等）。
  ㈡預期時間：10分鐘。
七、提示並宣讀文書：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9年10月17日院精
    字第1090014006號函所附精神鑑定報告書1份、衛生福利部台
    南醫院精神科初診病歷1份、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9年5月
    4日院醫事字第10900004865號函所附被告急診病歷1份
  ㈠待證事實：被告本案行為時之責任能力為何？被告之精神疾病病史與本案之關連性（主觀犯意、責任能力等）。
  ㈡預期時間：15分鐘。
肆、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之規定，提出準備程序書狀如上，
    請貴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年　　1 　　月　　21　　日
　　　　　　　　　　　　　檢　察　官　李駿逸
                                      吳梓榕
                                      呂舒雯
【附件】證據清單
一、供述證據：
1.被告林雅婷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2.證人即告訴人陳燕警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3.證人張志明警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4.證人林建興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5.證人王敬舜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6.證人黃聖明警詢之證述
7.證人方黃賢美案發當日於臺南市政府消防局之談話筆錄
二、非供述證據：
1.扣案空高粱酒瓶1個、Scottish Leader酒瓶1個、黑色手套1雙
2.扣案白鐵製茶壺1個、小型保溫鍋1個
3.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扣押物品目錄表、扣押物品清單各
  1份
4.警員駱士昌109年3月20日職務報告1份
5.現場附近路口監視錄影光碟1片、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6張
6.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1份（含現場及
  扣案物、被告及被害人傷勢照片52張）
7.臺南市政府消防局109年3月15日南市消調字第1060011949號函
  所附關於本案房屋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1份（含所有附件：
  包括談話筆錄、位置圖、照片30張、消防救護紀錄表等）
8.臺南市政府警察局109年3月22日南市警鑑字第1060023241號鑑
  定書1份
9.臺南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及現場照片52張
10.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9年5月4日院醫事字第10900004865號
   函暨所附被告之急診病歷（含急診護理紀錄及住院病程紀錄、
   入院護理紀錄、出院病歷摘要等）1份
11.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
12.衛生福利部臺南醫院受理家庭暴力事件驗傷診斷書1份
13.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9年10月17日院精字第109001400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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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書狀
                                      109年度模蒞字第2號
    被     告   林雅婷  女  25歲（民國84年2月16日生）
                        住臺南市中西區美麗街214號
                        居臺南市柳營區小腳腿1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D222233445號
    選任辯護人  陳佩琪律師
                蘇文斌律師
                鄭植元律師

上列被告因殺人未遂等案件，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現由貴院以109年度擬重訴字第2號審理中，茲就不爭執、爭執事項及聲請調查之證據（按：係參酌民國110年1月20日被告暨選任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狀，併為整理），提出準備程序書狀如下：
壹、不爭執事項及相關證據：
		犯罪事實

		不爭執事項

		相關證據



		一、

		本案之人物及背景說明部分。

		【附件】證據清單
一、1至3



		一、㈠

		⒈被告明知本案房屋是供自己和家人居住，當時陳燕及未滿2歲之張○○均在屋內。又本案房屋為路旁連棟4樓透天厝之1戶，周圍透天厝有的是單純住宅，有的則是1樓供店面使用。
⒉被告知悉在自宅內放火，火勢可能迅速延燒，導致本案房屋燒燬，並同時危及周圍住宅、鄰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造成公共危險。
⒊被告有於109年2月15日17時40 分許，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以不明方式點火後，呼叫在1樓煮飯的陳燕上樓。陳燕上樓後，有朝起火的房間內察看。

		【附件】證據清單
一、1至3
二、1至8
◆備註：參酌被告暨選任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狀第2、3頁就此部分之被告答辯2至4。



		一、㈡

		⒈被告有於陳燕自2樓跌落1樓後，也現身1樓（此時2樓房間內火勢持續燃燒）。
⒉被告知悉頭部是人體重要部位。
⒊被告在1樓，有持廚房內白鐵製茶壺1個，持續搥打陳燕頭部，至白鐵製茶壺明顯凹陷變形。
⒋被告在陳燕欲以手機對外求援時，將手機搶下折斷；陳燕想起身往外求援，被告又伸手抓陳燕的頭髮及衣服阻止之，然未抓到，陳燕遂逃到門口向鄰居求救。

		【附件】證據清單
一、1至7
二、1至15
◆備註：參酌被告暨選任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狀第4頁就此部分之被告答辯1至3。



		一、㈢

		除「然起火點即本案房屋2樓幾已全毀」此節爭執外，其餘事實均不爭執。

		【附件】證據清單
一、2、4至7
二、1至15
◆備註：參酌被告暨選任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狀第5頁就此部分之被告答辯。









貳、爭執事項及相關證據：
		編號

		爭執事項

		相關證據



		一

		【針對放火行為】
⒈被告是否知悉：本案房屋屋內的家具、日常生活用品多屬易燃物，如在本案房屋內放火，火勢可能引發濃煙極高溫，可能造成屋內的人生命、身體安全受到危害，例如燒、燙傷或濃煙引發嗆傷甚至窒息死亡等結果？
⒉被告對張○○有無殺人之不確定故意？
⒊被告對陳燕有無殺人之不確定故意？

		【附件】證據清單
一、1.2.3.4.6.7.
二、3至11



		二

		【針對在2樓發生之事】
被告在呼叫陳燕上樓後，有無推陳燕到已著火之房間內？有無在陳燕抵抗之際，從後方以手勒住陳燕頸部，將其強行架入房內？

		【附件】證據清單
一、1.2.
二、3至9、12



		三

		【針對在1樓發生之事】
⒈被告有無抓倒地陳燕的頭髮，持續將陳燕頭部往地板撞擊，質問其為何要賣掉本案房屋？
⒉在被告持白鐵製茶壺搥打陳燕頭部時，陳燕有無不斷大喊「孩子在樓上」、「我死了、我死了」等語，希望被告停手？
⒊除白鐵製茶壺外，被告有無另持小型保溫鍋搥打陳燕頭部？
⒋被告對陳燕自本案房屋2樓到1樓所為之行為，主觀上是否基於殺人之不確定故意為之？（按：辯護人主張僅有傷害犯意）

		【附件】證據清單
一、1至7
二、1至15



		四

		被告有無救護張○○之行為？本案有無中止未遂之適用？

		略。
◆備註：參酌被告暨選任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狀第5頁「就所涉法條爭執部分」第4點



		五

		【針對量刑】
本案有無刑法59條特別酌減之適用？是否適合宣告緩刑？

		略。
◆備註：參酌被告暨選任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狀第6頁









參、聲請調查證據：
一、傳喚證人即告訴人陳燕
  ㈠待證事實：上述【爭執事項】全部。
　㈡預期詰問時間：30分鐘。


二、傳喚證人林建興
  ㈠待證事實：關於本案消防員到場所見包含火勢延燒程度、人員相對位置及傷勢情形、被告及張○○獲救過程等。
  ㈡預期詰問時間：15分鐘。


三、勘驗案發現場路口監視錄影光碟
  ㈠待證事實：警消到場時，本案房屋及周遭環境延燒情形，以及陳燕被救出之情形。
  ㈡預期時間：5分鐘。


四、勘驗扣案白鐵製茶壺、小型保溫鍋及提示相關照片
  ㈠待證事實：被告以上開扣案物搥打陳燕之力道、扣案物之現狀等（可佐證上開被告當時主觀犯意究為何？與上述【爭執事項】三有關）。
  ㈡預期時間：5分鐘。


五、勘驗扣案空高粱酒瓶、Scottish Leader酒瓶、黑色手套及提示相關照片
  ㈠待證事實：被告為放火行為之工具及工具最後所在位置。
  ㈡預期時間：5分鐘。


六、提示並宣讀文書：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1份（含現場及扣案物、被告及被害人傷勢照片52張）及臺南市政府消防局109年3月15日南市消調字第1060011949號函所附關於本案房屋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1份（含所有附件：包括談話筆錄、位置圖、照片30張、消防救護紀錄表等）
  ㈠待證事實：被告本案行為時之責任能力為何？被告之精神疾病病史與本案之關連性（主觀犯意、責任能力等）。
  ㈡預期時間：10分鐘。


七、提示並宣讀文書：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9年10月17日院精字第1090014006號函所附精神鑑定報告書1份、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精神科初診病歷1份、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9年5月4日院醫事字第10900004865號函所附被告急診病歷1份
  ㈠待證事實：被告本案行為時之責任能力為何？被告之精神疾病病史與本案之關連性（主觀犯意、責任能力等）。
  ㈡預期時間：15分鐘。


肆、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之規定，提出準備程序書狀如上，請貴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年　　1 　　月　　21　　日
　　　　　　　　　　　　　檢　察　官　李駿逸
                                      吳梓榕
                                      呂舒雯
【附件】證據清單
一、供述證據：
1.被告林雅婷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2.證人即告訴人陳燕警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3.證人張志明警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4.證人林建興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5.證人王敬舜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6.證人黃聖明警詢之證述
7.證人方黃賢美案發當日於臺南市政府消防局之談話筆錄


二、非供述證據：
1.扣案空高粱酒瓶1個、Scottish Leader酒瓶1個、黑色手套1雙
2.扣案白鐵製茶壺1個、小型保溫鍋1個
3.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扣押物品目錄表、扣押物品清單各
  1份
4.警員駱士昌109年3月20日職務報告1份
5.現場附近路口監視錄影光碟1片、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6張
6.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1份（含現場及扣案物、被告及被害人傷勢照片52張）
7.臺南市政府消防局109年3月15日南市消調字第1060011949號函
  所附關於本案房屋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1份（含所有附件：包括談話筆錄、位置圖、照片30張、消防救護紀錄表等）
8.臺南市政府警察局109年3月22日南市警鑑字第1060023241號鑑定書1份
9.臺南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及現場照片52張
10.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9年5月4日院醫事字第10900004865號函暨所附被告之急診病歷（含急診護理紀錄及住院病程紀錄、入院護理紀錄、出院病歷摘要等）1份
11.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
12.衛生福利部臺南醫院受理家庭暴力事件驗傷診斷書1份
13.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9年10月17日院精字第1090014006號
   函暨所附精神鑑定報告書1份
14.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精神科初診病歷
15.臺南市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社會工作員個案訪視處理建議表1份
